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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三友联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部分募投项目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加募投项目投资额 

的核查意见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三友

联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友联众”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关规定，对公司调整部分募投项目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加募投项目投资额

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三友联众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328 号）

同意注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3,150.00 万股，每股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 24.69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7,773.50 万元，扣除相关发

行费用 7,295.33 万元（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0,478.17 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已于 2021 年 1 月 19 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1 年 1 月 19 日出具

了“天健验〔2021〕7-5 号”《验资报告》。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三方监管协议》或《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严格按照规定使用募集

资金。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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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三友联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

明书》中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

用后，将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预计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宁波甬友电子有限公司增资扩产年产 4 亿只

继电器项目（一期项目） 
32,574.81 32,574.81 

2 汽车及新能源继电器生产线扩建项目 8,703.78 8,703.78 

3 模具中心、实验室及信息化升级建设项目 7,029.73 7,029.73 

4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13,000.00 13,000.00 

合计 61,308.32 61,308.32 

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4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

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

行费用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

为人民币 5,740.04 万元，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金额为人民币

394.09 万元。其中置换预先投入“宁波甬友电子有限公司增资扩产年产 4 亿只继

电器项目（一期项目）”的金额为 4,145.58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5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

发行费用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6）。截至本公告日，上述置换已

完成。 

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4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

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运营的情况下，使用部分超

募资金 2,750.00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5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005）。2021 年 2 月 23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该议案。 

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4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公司正常运营及确保资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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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60,00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不超过

人民币 20,000.00 万元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5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7）。2021 年 2 月 23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0,478.17 万元，扣

除前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后，公司超募资金总额为 9,169.85 万元，扣除

2,750.00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剩余超募资金总金额为 6,419.85 万元（不

含利息收入）。 

三、调整募投项目的原因及情况 

原募投项目“宁波甬友电子有限公司增资扩产年产 4 亿只继电器项目（一期

项目）”是基于立项初期公司的生产能力、当时的市场情况规划制定的，随着智

能化、数字化工厂的快速发展，为了实现公司总体经营战略目标，公司管理层讨

论、分析后，拟对原募投项目实施以下调整：（1）拟将原募投项目中规划的触点

及塑料零件的生产调整至公司东莞总部实施，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投入；（2）拟在

该募投项目中引入先进的自动化生产线、智能仓储系统、智能物流系统、MES

系统等，将该项目打造成公司数字化工厂建设的标杆；（3）募投项目产能扩充，

对原募投项目的投资总额和投资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经管理层讨论、分析及评

估后，公司拟将该募投项目投资金额调增 6,703.31 万元，本次增加的投资资金一

部分来源于超募资金 6,419.85 万元，超出部分拟以自有资金投入。 

募投项目调整前后对比如下： 

 调整前 调整后 

项目名称 
“宁波甬友电子有限公司增资扩产

年产 4 亿只继电器项目（一期项目）” 

“关于宁波甬友电子有限公司增资扩产年产

4 亿只继电器项目（一期、二期项目）” 

产能 1.39亿只 4 亿只 

实施地点 宁波市镇海区九龙湖镇大严路南侧 

宁波市镇海区九龙湖镇龙庄路 887 号（调整

前地址为地块地址，现已有具体的门牌号地

址，实际实施地点未发生变更） 

投资总额 32,574.81万元 39,278.12 万元 

建设周期 36个月 3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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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使用计划调整明细如下： 

序号 
调整前项目投资

结构 

调整前投资 

金额 

调整后项目投

资结构 

调整后投资  

金额 
调整金额 

1 建设投资      4,039.99 建设投资   4,019.99  -20.00 

2 设备投资      24,597.10  设备投资   30,313.10  5,716.00 

2.1 触点车间 2,657.50 触点车间 - -2,657.50 

2.2 注塑车间 6,537.05 注塑车间 - -6,537.05 

2.3 五金冲压车间 1,474.30 五金冲压车间 1,474.30 - 

2.4 模具维修中心 667.00 模具维修中心 - -667.00 

2.5 空压机房 507.00 空压机房 380.20 -126.80 

2.6 机加工房 - 机加工房       41.00  41.00 

2.7 实验室 - 实验室      145.60  145.60 

2.8 配电房 595.00 配电房      224.00  -371.00 

2.9 机房建设 700.00 数字化工厂    1,700.00  1,000.00 

2.10 
立体仓库及自动

物流 
- 
立体仓库及自

动物流 
2,800.00 2,800.00 

2.11 继电器车间 11,459.25 继电器车间   23,548.00  12,088.75 

3 预备费      1,431.85  预备费   1,606.65  174.80 

4 铺底流动资金      2,505.87  铺底流动资金   3,338.38  832.51 

 投资总额 32,574.81 投资总额 39,278.12 6,703.31 

四、调整募投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1）下游市场快速增长 

随着我国经济近年来保持较快增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镇化率不断提

高，我国居民对家电产品的需求不断创历史新高，家电销售不断增长带动通用功

率继电器市场稳步发展。同时，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近年来我国智能家

居市场发展迅猛，智能家居的快速发展，将为通用功率继电器市场发展增添新的

动力。 

在家电方面，虽然我国家用电器市场销量不断增长，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每百户家用电器拥有量仍然比较低，尤其是农村地区。根据工信部的数据，

2019 年 1-12 月全国家用电冰箱产量 7,904.30 万台，同比增长 8.10%；房间空气

调节器产量 21,866.20 万台，同比增长 6.50%；家用洗衣机产量 7,433.00 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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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 9.80%；2020 年全国家用电冰箱产量 9,014.70 万台，同比增长 8.40%；

房间空气调节器产量 21,064.60 万台，同比下降 8.30%；家用洗衣机产量 8,041.90

万台，同比增长 3.90%；2021 年 1-2 月，全国家用电冰箱产量 1,210.70 万台，同

比增长 83.00%；房间空气调节器产量 2,940.40 万台，同比增长 70.80%；家用洗

衣机产量 1,313.50 万台，同比增长 68.20%。 

在智能家居方面，近年来智能家居市场蓬勃发展，继电器作为实现智能控制

的基础元件，在智能家居中得到广泛应用，如照明控制、空调智能控制、家庭安

防、数字影院、暖通控制、空气净化等。智能家居市场的发展，是通用功率继电

器的市场新的增长点，将带动通用功率继电器行业快速发展。 

（2）丰富的客户资源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成为全球最知名、最优秀的继电器制造销售公

司，公司凭借优质的产品和服务，赢得了客户信赖，并且与主要客户均保持了多

年不间断的合作。公司通用功率继电器的客户涵盖格力电器、美的集团、奥克斯

集团等国内大型家电企业。 

除上述主要客户外，公司近年来加快境外布局，已与 Whirlpool、Arcelik 等

大型跨国家电企业开展合作。未来随着合作的深入，公司客户资源将更加丰富，

应用产品将更加多样化。公司丰富的客户资源，有助于本项目产能消化，为本项

目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客户基础。 

（3）扩大生产能力，提升公司产品市场占有率 

为应对市场需求的持续增加，公司近年来投入大量资金用于自动化生产线的

改造，但是依然难以完全满足客户对供货数量和交货期的要求。随着国内家用电

器市场保持稳定增长，智能家居快速发展，家电智能化程度不断提高，预计未来

较长时间内下游客户对公司继电器的需求仍将保持较快增长。根据中国电子元件

行业协会数据中心的数据，2023 年全球电磁继电器市场规模为 83 亿美元，如果

公司产能得不到有效扩张，产能不足将成为未来制约公司发展的瓶颈。公司急需

通过新建厂房和自动化生产线，提高公司通用功率继电器生产能力，满足客户对

公司供货数量和交货期的要求，从而提高公司产品的市场占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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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通过在宁波扩建全自动化通用功率继电器生产线，进一步提高公司通

用功率继电器的生产能力，项目的实施有利于解决下游需求快速增长带来的产能

瓶颈问题，不断提高公司的供货能力，满足客户对公司供货数量和供货及时性的

要求，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竞争实力，使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五、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加募投项目投资额的情况 

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 6,419.85 万元对“宁波甬友电子有限公司增资扩产年产

4 亿只继电器项目（一期项目）”进行追加投资，合计使用募集资金 38,994.66 万

元，投资总额超出部分拟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投入。 

六、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加募投项目投资额对公

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及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加募投项目投资额事项

系公司根据实际生产经营及管理需要，且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为优化公司资

源配置从而进行的调整，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以及未来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

有利于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实力，对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具有积极作用。本次调整不

会对项目的实施、投资收益及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造成不利影响，公司不存

在损害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将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加强募

集资金使用的内部与外部监督，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合法、有效，实现公司和全

体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七、履行的审批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加募投项目投资额的议案》，同意公

司调整部分募投项目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加募投项目投资额，并同意将该议案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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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部分募投项目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加募投项目投资额的议案》。监事会认

为，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加募投项目投资额是经过

审慎研究后进行的合理调整，本次调整是为了优化公司资源配置，提升公司综合

竞争实力，对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具有积极作用，符合公司发展的实际情况，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加募

投项目投资额的事项是基于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作出的调整，且围绕公司主营业务

展开，为优化公司资源配置从而进行的调整，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该事项履行了

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一致同意本次公司调整部分募投项目与使用部分

超募资金增加募投项目投资额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

加募投项目投资额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没有改变或者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存在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况，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加

募投项目投资额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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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三友联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部分募投项目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加募投项目投资额的核查意见》之签字

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曾维佳               王  卿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